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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

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19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2年4月19日上午9:15—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2022年4月19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24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碧安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59人、代表股份1,305,161,171股，

占2022年4月12日公司总股份3,650,051,634股的35.7573％。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数共1,200,216,686�股，占2022年4月12

日公司总股份3,650,051,634股的32.882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51人，代表股份数共104,944,485股，占2022

年4月12日公司总股份3,650,051,634股的2.8752％。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7人，代表股份104,946,98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87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2,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104,944,4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752％。

公司董事长王碧安先生，董事总裁张木毅先生，董事王伟东先生、洪叶荣先生、黎锦坤先生、唐毅先

生，独立董事候选人廖江南先生，监事会主席彭卓卓先生，副总裁郑金华先生，董事会秘书黄建民先生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独立董事黄俊辉、罗绍德，监事何利玲、陈卫东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588,455 99.7263％ 3,214,416 0.2463％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374,269 96.5957％ 3,214,416 3.0629％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660,855 99.7318％ 3,142,016 0.2407％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446,669 96.6647％ 3,142,016 2.9939％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2021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71,686,

790.09元，母公司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 864,089,520.16元，按母公司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

法定公积金86,408,952.02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777,680,568.14�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3,773,148,938.42元，减去已分配2020年度现金分红金额299,852,639.57元（含税），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250,976,866.99元。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3,650,034,613股为基数，每10股派人民币现金0.97元（含税），现

金分红总额354,053,357.46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3,896,923,509.53元拟结转下一年度。 若公司

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825,855 99.7445％ 3,187,816 0.2442％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611,669 96.8219％ 3,187,816 3.0375％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报告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42,655 99.7381％ 3,271,016 0.2506％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28,469 96.7426％ 3,271,016 3.1168％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的

要求，经参考公司目前所处行业及地区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独立董事的工作情

况，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15万元人民币/年（税前）调整至18万元人民币/年（税前）（与工作有关

的差旅费、餐费、住宿费以及快递费等费用由公司另行承担）。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642,655 99.7304％ 3,371,016 0.2583％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428,469 96.6473％ 3,371,016 3.2121％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廖江南

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69,255 99.7401％ 3,244,416 0.2486％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55,069 96.7680％ 3,244,416 3.0915％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七、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99,255 99.7424％ 3,214,416 0.2463％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85,069 96.7966％ 3,214,416 3.0629％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八、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15,055 99.7360％ 3,087,816 0.2366％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00,869 96.7163％ 3,087,816 2.9423％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范围包括：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验资等，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其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后决

定其2022年度审计费用。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218,855 99.6979％ 3,584,016 0.2746％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004,669 96.2435％ 3,584,016 3.4151％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2022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贰佰陆拾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含等值外币）。 额度项下授信业务品种包含长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及贴现、各类保函担保、法人透支业务等。

为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同意公司可选择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的

债券，包括超短融、短融及中期票据等。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20,455 99.7364％ 3,293,216 0.2523％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06,269 96.7215％ 3,293,216 3.1380％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十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660,855 99.7318％ 3,142,016 0.2407％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446,669 96.6647％ 3,142,016 2.9939％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宏川律师 陈旖旎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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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施可转债转股导致

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达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81� 号）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岭南”或“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3,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中金转

债”或“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0,000.00万元。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配售中金转债12,346,308张，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32.49%。

2021年7月16日—9月13日，广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中金

转债合计8,296,308张，减持完成后广晟集团持有中金转债4,050,000张，占发行总量10.66%。（详见公

司公告编号为：2021-073、2021-086两则公告）

2022年4月19日，公司收到广晟集团告知函，广晟集团于2022年4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将其持有的中金转债共4,050,000张转换为中金岭南A股股票，转股价格4.63元/股，本次转股共获

得87,473,000股中金岭南A股股票。

实施上述转股后，广晟集团所持中金转债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

转股前持有数

量（张）

转股前占发

行总量的比

例

转股数量

（张）

转股数量占发

行总量比例

转股后持有数

量（张）

转股后占发行

总量比例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4,050,000 10.66% 4,050,000 10.66% 0 0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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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实施可转债转股导致

持股比例增加超过1%的公告

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团” ）持有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金转债”转股而导致持股比例增加，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公司总股本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数3,650,034,613股为基准。

3、2022年4月18日，广晟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中金转债” 实施转股，转股完成后，广晟集团及其一致

行为人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转股前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3.72%增

加至占转股后公司总股本比例35.27%。

一、 中金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81�号）核准，公司于 2020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3,8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0,000.00万元。

（二）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703号”文同意，公司3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

月14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债券代码“127020.SZ”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1月2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71元/股。

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股权

登记日当日（即2021年6月17日）的公司总股本3,569,943,6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

利0.839939元（含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深圳市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原来的4.71元/股调整为4.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18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1年6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中金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5）

二、 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4月19日，公司收到广晟集团的告知函，广晟集团于2022年4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将其持有的“中金转债” 共4,050,000张转换为中金岭南A股股票，转股价格为4.63元/股，本次

转股共获得87,473,000中金岭南A股股票。

实施上述转股后，广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7号广晟国际大厦50-58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4月18日

股票简称 中金岭南 股票代码 000060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A股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87,473,000 1.55%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

集团有限公司

0 0

合 计 87,473,000 1.5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持有可转债转股）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200,154,186 32.88% 1,287,627,186 34.45%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

30,653,662 0.84% 30,653,662 0.82%

合计持有股份 1,230,807,848 33.72% 1,318,280,848 35.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0,807,848 33.72% 1,318,280,848 35.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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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2年3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放来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于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的规定，请求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刘放来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独

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新的独立董事就任前，刘放来先生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在新独立董事当选后其辞职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刘放

来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2年4月19日，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廖江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廖江南先生简历

廖江南：男，汉族，1961年7月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1982年7月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采矿工程专业， 1997年入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跨世纪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2008年入选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0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2009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6年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历任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

究院助理工程师，采矿产业组组长、高级工程师，采矿分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采矿分院院长、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执行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 2021年11月退休。

截至目前，廖江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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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协鑫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协议仅为合作各方意向性约定，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及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概况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聚焦于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及半

导体材料的核心科技产业发展，因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进一步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实现公司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业务领先的战略目标，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中环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协议除本公司外签署方基本情况如下：

1、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4137808

注册资本：323173.3699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12号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沈浩平

成立时间：1988年12月21日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电子元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电子仪器、设备整机及零部

件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发电系统及部件的制

造、安装、销售；光伏电站运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其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注册于香港的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17楼1703Ｂ-1706室

经营范围：风光储氢、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清洁能源、移动能源产业新生态，硅材料、锂材料、碳

材料、集成电路核心材料等的研发与生产。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3、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简称：保利协鑫能源，股

票代码：03800）。

联系地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17楼1703-1706室

经营业务：全球领先的高效低碳光伏材料研发和制造商，主要从事太阳能级多晶硅和硅片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业务。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为其主要股东。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丁方：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合作目的

2022年4月7日甲方、乙方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内蒙古中环

产业城项目群有关合作协议，拟在公司原有产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形成内蒙古中环产业城，建成

具备国际竞争力、国内最重要的单晶硅材料制造产业基地。

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关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合作投资新建光伏级和电子级硅料项目，达成本合作框架协议书，并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合作建立坚实

基础达成共识。 合作期间各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坚持互惠共赢、同等优先的原则，不断拓展

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构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项目主要合作内容及原则

（1）各方拟就约10万吨颗粒硅、硅基材料综合利用的生产及下游应用领域研发项目（下称“光伏多

晶硅项目” ）、约1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下称“电子级多晶硅项目” ，与光伏多晶硅项目合称“合作项

目” ）进行战略合作。

（2）光伏多晶硅项目：由甲方、丙方或其各自控股子公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

实施， 总投资预计为90亿元， 甲方、 丙方或其各自控股子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拟定为40%、

60%。

（3）电子级多晶硅项目：由甲方、丙方关联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实施，总投

资预计为30亿元，甲方、丙方关联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拟定为40%、60%。

（4）乙方承担日常联络工作，协调上述合作项目落户中环产业城，并依照与当地政府有关合作协议

约定享受项目优惠政策。

3、其他事项

本框架协议合作内容不对任何一方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且相关协议内容的实施以各方分

别取得各自适当机构之批准为前提。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立足科技制造产业的发展，按照“经营提质增效，锻长板补短板，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全球布

局”的工作要求，持续增强在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领域的竞争优势。公司半导体显示业

务在巩固大尺寸领先优势的基础上向全尺寸领先迈进；半导体光伏业务的G12大硅片在产能规模、技术

工艺、生产效率实现全面领跑，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具备专利优势的叠瓦组件亦快速上量；半导体材料

业务通过特色工艺和先进制程双路径发展，8-12英寸半导体硅片产销增量显著。

为把握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机遇，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增强公司在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

材料产业的战略领先优势， 公司及子公司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原有产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

打造形成内蒙古中环产业城，建成具备国际竞争力、国内最重要的单晶硅材料制造产业基地。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实现在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上游核心多晶硅材料的业务布局，有利

于实现产业链战略协同降本，强化供应链稳定性，助力实现公司 “半导体光伏材料全球领先战略，半导

体材料追赶超越战略” 。

五、风险提示

1、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未发生变化。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

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股份减持意向；

3、协议仅为合作各方意向性约定，其他未尽事宜尚需履行相应决策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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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已完成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即受让方向共管帐户合计支

付人民币10亿元 （其中各受让方分别支付的款项金额为5.504亿元，3.24亿元和1.256亿

元）。

2、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成功，将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导致公司的控制权

发生变化；

一、股份转让情况

2021年11月17日公司公告包头草原糖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实创经济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上述三家统称为“转让方” ）与海南盛泰创发

实业有限公司、世通投资（山东）有限公司、滨州康兴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上述三家统称为

“受让方” ）签署《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已

完成第一期转让价款2.5亿元支付。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1-023、2022-005）。

根据协议约定，近日受让方向共管帐户合计支付第二期人民币10亿元（其中各受让方

分别支付的款项金额为5.504亿元，3.24亿元和1.256亿元）。

二、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若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过户登记手

续，将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议

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91� � � �证券简称：*ST华资 编号：临2022-009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15日、18日、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同时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了书面征询，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实际控制人尚未取得联系。

●公司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0万元到1080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91万元到951万元，营业收入仍不足1亿元，能否退市存在不确

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15日、18日、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同时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了书面征询，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实际控制人尚未取得联系。 具体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以委托加工原糖及贸易销售为主。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

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近期没有签订或正在磋商洽

谈重大合同。 2021年11月公司成立华资贸易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开始正常运营，主要

以委托加工粮食为主。

（二）重大事项情况

1、2021年11月17日公司公告包头草原糖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实创经济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与海南盛泰创发实业有限公司、 世通投资

（山东）有限公司、滨州康兴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受让方已将全部转让款汇入共管帐户共计12.5亿元（详见

公司公告2021-023、2022-005、2022-008）， 目前还未办理过户手续。 除上述事项外公

司、控股股东不存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

2、2022年3月29日公司公告《2021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主要原因是公司联营企

业恒泰证券于2022年3月28日在港交所公告2021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实现归属于股东

的净利润27，925万元， 与之前预告的37,827万元下降9,902万元， 公司投资收益减少1,

171万元，导致公司净利润减少(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2-006)。 具体情况如下：

（1）、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0万元

到1080万元。

（2）、预计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91万元到

951万元。

（3）、预计2021年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23�万元左右，预计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3,557万元左右。

（4）、预计2021年年末净资产为167,220万元到167,580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因公司年度审计尚在进行中，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最终结果是否满足《上市规

则》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否同意公司申请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除上述已披露事项以外，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重要股东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公司并购重组或股份发行等情况，国家或者有关部门没有出台对

公司、公司业务或公司所在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规定等。

三、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1、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农副食品加工业（C13）” 最新市盈率

为37.02，市净率3.40。 公司股票2022年4月19日收盘价格为5.54元，最新市净率1.54。

与其他糖企相比见下表：

序号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最新股价 市盈率 市净率

1 华资实业 600191 5.54 - 1.15

2 南宁糖业 000911 11.2 100.33 28.22

3 中粮糖业 600737 8.85 35.25 1.80

2、 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15日、18日、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区间涨幅累计达

14.9%，换手率分别为1.35%、1.81%、1.55�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1、公司主业原糖加工业务由于量小、贸易糖做一部分，利润微薄，扣除期间费用后，近

几年主业一直亏损。

2、公司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0万元到1080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91万元到951万元。 营业收入仍不足1亿元，能否退市存在不确

定性。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

经公司自查，除上述已披露事项以外，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前三大股东股份转让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除此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

存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五）行业风险

公司主业以加工原糖为主，由于原料受限，公司采取与其他制糖企业合作的方式加工

原糖，不存在环保、安全风险，行业政策基本稳定。

（六）股东质押风险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控股

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后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是 152,717,960 31.49 152,717,960 100 31.49

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否 85,404,925 17.61 85,404,925 100 17.61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 否 25,332,728 5.22 25,332,728 100 5.22

上述股权质押属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自身行为， 与本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董事、

监事、经理无任何关系，且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本公司不存在商誉减值迹象。

（七）其他风险

公司不存在高送转、股东减持风险，不存在海外业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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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1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19日15:30。

(五)�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19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隆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2人，代表股份2,552,462,64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71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2,439,503,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41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96人， 代表股份112,

958,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0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代理人）104人，代表股份115,175,69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3%。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00《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552,237,809股，反对97,439股，弃权127,4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00《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2,552,083,109股，反对94,039股，弃权285,5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3.00《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552,001,109股，反对97,439股，弃权364,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9%。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4.00《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549,936,909股，反对159,239股，弃权2,366,5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649,9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8071%，反对159,2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83%， 弃权2,36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4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5.00《关于续聘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551,687,069股，反对410,179股，弃权365,4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400,1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266%，反对410,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561%， 弃权365,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3%。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00《关于续聘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552,117,909股，反对101,239股，弃权243,5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830,9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007%，反对101,2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79%， 弃权243,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7.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521,766,735股，反对30,378,213股，弃权317,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4%。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8.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52,206,209股，反对89,639股，弃权166,8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9.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52,201,409股，反对94,439股，弃权166,8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0.00《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52,127,609股，反对89,739股，弃权245,3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靳明明、郭旭。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股票代码：600941� �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2-020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王宇航先生的书面辞任函。因年龄

原因，王宇航先生辞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前述辞任自2022年4月19日起生效。 辞任后，

王宇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王宇航先生已确认与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须提请公

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谨就王宇航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股票代码：600941� �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2-021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东周年大会取消议案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股东周年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18日

（三）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0941 中国移动 2022/5/12

二、 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一）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4 关于重选王宇航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二）取消议案原因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王宇航先生的书面辞任函，王宇

航先生因年龄原因辞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前述辞任自2022年4月19日起生效。 由于王

宇航先生的辞任，本公司2022年股东周年大会通知中《关于重选王宇航先生为执行董事的

议案》已不再适用，2022年股东周年大会不再就该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本公司此前分别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news.

hk）刊载的2021年年报中“董事会报告书” 关于董事的内容，其中提及根据《中国移动有

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第109条，王宇航先生、郑慕智博士及周文耀先生将在股东周年大会

上轮值告退，更新为郑慕智博士及周文耀先生将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轮值告退。 随着王宇航

先生的辞任，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八位变为七位。

本公司本次取消议案的原因、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中国移动有限

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 于2022年4月13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

变。

四、 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18日上午10点整

召开地点：中国香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香港万豪酒店会议厅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1年A股年度报告 （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表及核数师报告书） 及港

股财务报表和核数师报告书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宣布派发末期股息的议案 √

4

关于续聘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

5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购回不超过公司现有已发行香港股份数目

10%之香港股份的议案

√

6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公司现有已发行香

港股份数目20%之额外香港股份的议案

√

7

关于按被购回香港股份之数目扩大授予董事会配发、发行及处理香

港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

9 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10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2021年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2022年4月13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news.hk）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二〇二二

年股东周年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9、议案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

股东周年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1年A股年度报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表及核数师报告

书）及港股财务报表和核数师报告书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宣布派发末期股息的议

案

4

关于续聘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

其酬金的议案

5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购回不超过公司现有已发行香港股份

数目10%之香港股份的议案

6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公司现有已

发行香港股份数目20%之额外香港股份的议案

7

关于按被购回香港股份之数目扩大授予董事会配发、发行及

处理香港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2年中期利润分

配的议案

9 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0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